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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记得三年前，当作者拿着这个题目来征求我意见，问我是否适合作

为博士论文选题时，他还有一些犹豫。因为这是一个理论性颇强的选题，
而公司法研究的聚光灯总是照射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更何况“公司法的
边界”这样一个题目听起来似乎也过于“新颖”了，以至于这样的提法
在国内法学研究中并不多见。但我还是鼓励他勇敢地选择这个题目。因
为，多年来我总感到，如果就一些基础的理论问题，能有基本的共识，
哪怕只要多作一些深入的分析，许多目前争论不休的问题就不再成为问
题，一些所谓的细节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也并不认同这是一个新的选
题，因为正如作者研究后所作的结论———“回顾公司法的历史，可以说
就是不断厘定公司法边界的历史”。

虽然各国公司法演进轨迹会有所差异，公司法改革的努力也会有所
不同，但人们在某一特定时间断面上追求的目标都是相同的，就是寻求
一部适合于当时当地的“松紧适度”的公司法，既能有效规范公司组织
运行与相关的各类行为，也不过度地限制公司的自治，最好还能鼓励公
司的创新。这就给我们一个启迪：寻求一部“适度”公司法的关键，不
是在各个具体问题上作出似乎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跨越时代而永适”
的恰当判断，而是需要使用好一个能自动寻求法律平衡点的制度天平。

从历史经验与国内外实践看，使用好这样的制度天平并没有有些人想
象的那么困难。其实只要注意以下一些基本规则，平衡点还是容易实现的。

第一，要有一种符合逻辑的使用方法。即应以砝码来确定称量对象
的重量，而不是用称量对象来确定砝码的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在确立我
国公司法律规范时，首先应该遵守公司法的一般原则。在此前提下，再
针对现实问题作出相应的调整。我国的公司法律规范大多是从具有不同
经济、社会制度、法律传统、文化背景的经济体中移植过来的，只有在
与我国自身的经济、法律、文化环境充分融合，即实现真正的本土化后，
一些规范机制才能有效地运转。但在制度移植过程中，不应该以“国
情”、“特色”为借口，否定制度赖以发挥作用的基本机制。

第二，寻求制度平衡的核心是保持权利与责任的对等。实际上，这
是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不仅对公司这个商事组织如此，对公司各个利益
相关人如此，对制定公司法律规范的政府来说，也是如此。公众公司在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享受便利募集资金、有效定价的同时，必须承担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披露信息的义务；公司中的控股股东在享受控制权的同时，必须承担
不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义务；同样的，政府在制定公司法律规范与具体
执法时，也应该受到一整套公共治理制度的约束。

第三，由于公司法所处的外部经济与社会环境变化频繁，公司的运
营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公司法律规范使用的频率也很高，因此
需要经常调节制度天平，以便时时维持制度天平的精确性。重要的是平
常就应该不断对法律规范作出微调。多数国家公司法修改都甚为频繁。
从我们国家的经验看，每隔较长一段时间，才对制度作一次系统梳理，
这当然是必须的。在这种梳理过程中所作出的一些强制性的公司法律规
范，确实能在短期内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然而，如果不根据情况的改
变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却可能使原来很好的规范不再适应新的环境，
甚至造成坏人进一步铤而走险，好人更加谨小慎微这一事与愿违的后果。
化单一的禁止为合理的疏导应是更为可取的做法。

第四，制度天平的调节、称重等一系列行为必须置于一个开放、透
明的过程中，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暗箱里。这样一种机制，不仅有利于各
利益相关人都能有公平参与的机会，而且这样讨论出的结果也更容易为
各方接受，合规成本即会因此而大大降低。

总之，我认为公司法边界的研究是很重要且非常有意义的。当然，
选择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来研究，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其中
有许多问题，并不是仅仅从公司法角度就能阐述清楚的，还要从其他法
律问题的研究中，从其他学科对相关问题的分析中寻找答案。好在作者
有扎实的经济学与法学教育背景，而且有探究问题的浓厚兴趣，勤学好
问、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从结果看，我认为这是一部不错的著作，特
别在文献整理与分析方面，有一些多角度的比较分析，相信能给读者带
来某些启迪。当然，文章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作者对文章结构的把握有
待提高，文中的一些观点还需要作更深一步的思考。

最后，我对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关注、探讨
公司法律规范问题。相信，只要在一个开放、严谨、务实、理性的氛围中
讨论，真理应该是越辩越明的。不仅公司法律问题如此，其他问题也会如此。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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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法律文库”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主办，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陆续出版，是我院“２１１ 项目”重点学科建设的又一阶段

性成果。

“经贸法律文库”推出学术专著系列，从我院中青年教师、

博士生、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创作的优秀专题研究成果中遴选

精品，成熟一本，推出一本，是年轻学者展示自身专业才华的舞

台。全部论著的研究课题根据国际经贸法律和我国涉外经贸法律

发展的趋势斟酌选定，力求推出能够反映在上述领域具有创新性

和前瞻性的、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当然，我也衷心希望，

“经贸法律文库”能够和我院前期主办的《国际商法论丛》、《公

司法与证券法论丛》以及其他系列教材一样，体现我院一直坚持

的研究为教学服务，为社会需求服务，为国家的法制建设服务的

理念。“经贸法律文库”也是我院一直探索多样化、高效率的科

研模式的又一次尝试，意在激励中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的学术热

情，培养学术骨干和带头人，不断带动、提升整体的科研创新能

力，夯实科研基础，锻炼和壮大科研团队。

为实现学科发展和人才强校的战略目标，我院注重从不同的

法学兄弟院校中吸收优秀的、有志于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年轻人充

实我们的队伍，教师规模迅速扩大，中青年教师成为教学和科研

的生力军；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经过激烈的竞争，到

我院完成法学博士的学习，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具备优秀专业能力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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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级研究人才和决策人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需要热衷于潜心
研究的兴趣、严谨的学风、孜孜以求的钻研精神、扎实的研究功
底和自得其乐的心态，当然，敏锐的观察和领悟力、科学的研究
方法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选入“经贸法律文库”的每一部著作
都是作者的呕心之作，希望读者和我们编者一样仔细阅读文库中
的每一部作品，体会作者多年磨砺的研究心得。我也和每一位作
者一样真诚地期待来自学界同行的真知灼见。这会帮助作者们拓
展视野，激励他们继续冲击新的科研高峰，也有助于我们的“经
贸法律文库”越办越好。
“经贸法律文库”能够最终启动，也得益于我校出版社的积

极合作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八次会议修订通过了新的《公司法》，这是 １２ 年后对《公司法》

的一次系统性修改，也算是对诸多公司法律规范争论的一次整体

性回应。虽然修法的大幕已经徐徐落下，但帷幕背后仍然包含着

许多矛盾，例如股东法律救济、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的监督协

调、职工权益保护等等。要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人们回答两个

更为根本的问题：公司法律应该规范什么？应如何来规范？这实

质上都属于公司法边界研究的范畴，即公司法律规范的边界何

在？是怎样的边界？

回顾公司法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不断厘定公司法边界的历

史。总体来看，随着公司和公司法的发展，界定公司法边界正变

得越来越困难，公司法边界也变得更为模糊。产生这种趋势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法律与经济理论的发展丰富，使得对公司法边界的认

识不断朝纵深发展。随着人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审视公司和公司

法，随着人们对公司分析由公司外部行为进一步深入到公司内部

组织结构，公司法律理论及其背后构成支撑的经济学、社会学、

政治学理论都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因为

人们观察公司法边界的工具由以往的“一般透镜”升级为“电子

显微镜”，所以促使人们对公司和公司法的了解比过去任何一个

时期都更为细致与深入，但与此同时，人们对公司和公司法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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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存在的分歧也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更为显著。由此，在理论研

究层面导致了公司法边界模糊度的提升。

其次，公司法律规范仅仅是调整公司众多规范中的一类规

范。除了公司法律规范之外，市场机制、自律组织、诚信机制等

市场规范与社会规范对公司及其相关方都实实在在地发挥着影

响。公司法主要是“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１〕的。从公司法的

历史看，公司法对公司组织和行为的规范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平

衡：对公司行为的规范越来越清晰，但对公司内部组织的规范却

越来越模糊。事实上，当对公司某类行为形成较为清晰统一的法

律规范意见时，往往对该类公司行为单独立法，加以规范调整。

从最初涉及公司间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法到涉及公司产品安全的产

品安全法，从关乎公司雇佣行为的劳动法到涉及公司生产经营行

为对外部环境产生影响的环境保护法，都体现出公司行为法律规

范逐渐清晰的趋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虽然多数学者都认

为公司法首先应是组织法〔２〕，但实际上，对公司内部组织的法

律规范却变得越来越模糊。如果说早前公司法的模糊性还集中体

现在究竟采用哪种法律规范措施能更有效确保股东利益这一核心

问题上举棋不定，那么现在公司法则退回到更为根本问题的讨

论：公司应为谁的利益服务？除了股东，是否还应该为其他的利

益相关者服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公司法又需要通过哪些

具体的规范来保护哪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再次，如果从公司法理论复归公司法立法和司法实践，无论

是对各国公司法的国别比较研究，还是对一国公司法的历史比较

分析，不仅体现出公司法边界的模糊性，还体现出公司法边界的

〔１〕
〔２〕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条。
江平：“公司法是有关市场经济主体的法，所以它首先是一种组织法”，
“公司法不仅是组织法，而且也是一种行为法，虽然公司法规范中组织法
是第一位的，行为法是第二位的”。参见江平、方流芳主编：《新编公司法
教程》，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１月第 ２版，第 １ ～ 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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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摆性。管制时期的公司法边界无疑是倾向强化国家干预一边
的，虽然管制在一定程度上能防止公司失范行为的发生，但管制
行为本身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从公司角度看，管制不仅会
扼杀公司的创新能力，还会提高公司因遵循法律规范而产生的守
法成本，从而损害了公司各方的利益。管制行为也可能为自身套
上各种枷锁，如难以避免的过度管制必将导致管制体系的复杂
化。这不仅要求管制主体为管制行为的实施支出更高的成本〔１〕，

也增大了管制体系内部冲突的几率，影响管制效率的发挥〔２〕，

从而由管制前“‘没有法律的秩序’（ｏｒｄｅ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ａｗ）变成管制
后‘没有秩序的法律’（ｌａｗ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ｏｒｄｅｒ）”〔３〕。而另一方面，全
面严格的管制并不意味着法律的空隙减少了，而仅仅是意味着大
片的法律空白被种种管制分割成相对细小的缝隙。因此这种内部
相互冲突却又布满缝隙的管制非常容易被既得利益集团所俘获，

削弱管制存在的合理性。在外部条件成熟时，管制潜含的各种负
面影响会形成强大的合力，冲破管制设立的藩篱，此时便导致了
既有管制的放松，公司法边界的天平又开始倾向公司自治一边。

〔１〕

〔２〕

〔３〕

柴芬斯：“获取和遵从法律建议并严格地执行协议的所有条款会是既费钱
又费时的事”，参见［加］布莱恩·Ｒ·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
运作》，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４月第 １版，第 ２６页。
如有学者认为“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政策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没有
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忠实地服从所有相关的法律和规则”。参见［美］乔治·
斯蒂纳、约翰·斯蒂纳著，张志强、王春香译：《企业、政府与社会》，华
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１月第 １版，第 ３１７页。
张维迎：“必须界定法律的管辖范围，法律管辖的范围不能过宽。法律不
应向社会规范抢夺地盘，不要把‘没有法律的秩序’ （ｏｒｄｅ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ａｗ）
变成‘没有秩序的法律’（ｌａｗ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ｏｒｄｅｒ）”。参见张维迎：“所有制、治
理结构及委托 －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经济研
究》，１９９６年第 ９期。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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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中的公司以及相关利益各方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１〕，

加之自律机制并不总能发挥理想的作用，所以过度尊崇自治的结
果往往导致公司、乃至市场风险的积聚爆发。尽管一种类型的公
司自治失败并不意味着其他类型的公司自治机制都毫无用处，即
便是所有的公司自治机制都失灵了，也并不意味着再度管制必然
会走向成功，但公司自治的失败确确实实为管制的再度兴起提供
了最好的借口。安然、世通财务丑闻爆发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
一系列公司改革法案。〔２〕新法案不仅强化了对违规人员的处罚，

还把公司法的触角进一步深入到许多传统的公司自治领域，例如
公司改革法案允许美国证监会（ＳＥＣ）在其认为公众公司董事和
其他管理者存在欺诈行为或者“不称职”的情况发生时，可以有
条件或者无条件、暂时或者永久地禁止此人在公众公司担任董事
和其他管理职务。而此前 ＳＥＣ必须先向法院申请解职令，申请亦

〔１〕

〔２〕

现有公司法理论从普遍性角度大多认为“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参见
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 １１月版，第 ２５３、２５６、
２６０ 页；Ｒｅｖｉｓ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ｃｔ § １ ４０（４）；司法领域多数判
例也基本遵循 Ｄｏｄｇｅ ｖ Ｆｏｒｄ Ｍｏｔｏｒ Ｃｏ 所确立的原则（Ｄｏｄｇｅ ｖ Ｆｏｒｄ Ｍｏｔｏｒ
Ｃｏ （１９１９）２０４Ｍｉｃｈ ４９５，１７０ Ｎ Ｗ ６６８，３ Ａ Ｌ Ｒ ４１３）。但公司社会责
任说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则从立法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纽约商业公司
法》允许公司以“任何合法的商业目的”组建。参见 Ｎ Ｙ Ｂｕｓ Ｃｏｒｐ
Ｌａｗ § ２０１（ａ），转引自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Ｃ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ｌｖｉｎ Ａｒｏｎ 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Ｉｎｃ （１９８８），ｐ １０３。不
管公司法理论、立法或司法原则是主张公司“应该”、“可以”还是“不应
单单”以营利为目的，现实的公司和公司各利益相关者都是谋求利益最大
化的。
主要包括由参议员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Ｌｅａｈｙ 提出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Ｆｒａｕ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ｔ和由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 Ｐａｕｌ Ｓ Ｓａｒｂａｎｅｓ及众议院金融
服务委员会主席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 Ｏｘｌｅｙ提出的《会计改革法案》（ＳａｒｂａｎｅｓＯｘｌｅｙ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０２）。公司改革法案包括要求 ＣＥＯ或 ＣＦＯ以个人书面保证的形式
保证公司定期报告的准确性；防止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与公司间的利益冲
突，如禁止公司向公司高管提供贷款；设立公司审计委员会，强化外部审
计的行业监管等等。具体参见 ｈｔｔｐ： ／ ／ ｌｅａｈｙ ｓｅｎａｔｅ． ｇｏｖ ／ ｐｒｅｓｓ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ｆｉｎｄｌａｗ ｃｏｍ ／ ｈｄｏｃｓ ／ ｄｏｃｓ ／ ｇｗｂｕｓｈ ／ ｓａｒｂａｎｅｓｏｘｌｅｙ０７２３０２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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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提，ＳＥＣ必须证明相关人士存在“实质性不称职”的情况。

类似对传统公司自治领域的国家干预，目前在各国公司法中都有
相当普遍地体现，而且还有不断蔓延的趋势，即便在具有悠久自
治传统的美国亦是如此。故而，有学者指出：“实际上企业和整
个经济活动，没有一个方面是对政府行为封闭的。尽管经济相对
来说是开放的，但关于美国经济的突出事实已经不是政府控制了
经济生活的多少方面，而是多少方面政府还没有控制。”〔１〕对管
制、放松管制与再管制的循环〔２〕，有人曾形象地把其比喻成公
司与政府的双人舞。“工商业与政府至少已经一起跳了两个世纪
的双人舞，这是一场复杂的双人舞，它们的角色不时发生转换，

不时看着对方的影响范围在扩大和缩小。”〔３〕 面对复杂的双人
舞，往复的管制循环，人们不禁要问：是否存在明晰的公司法边
界？如果存在，明晰边界究竟在哪里？究竟如何体现？如果不存
在，那么又是否存在确定公司法边界的明晰标准？甚或根本连确
定公司法边界的标准都不存在。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制定或修改
公司法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问题。

当然，没有从根本问题上对公司法边界作深入的研究，并不
意味着就不能根据当前公司法律规范所存在的问题直接提出修改
建议。但这容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模式，形成支离
破碎式的法律修改，而且还容易被暂时现象所蒙蔽。因此要完善
我国公司法，就不得不对公司法边界这一现实而迫切的基本理论
问题，结合相关理论的最新发展与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全面而
深入的研究。

〔１〕

〔２〕

〔３〕

［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著，张志强、王春香译：《企业、政府
与社会》，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１ 月第 １版，第 ３１９页。
即便从公司法内容上，可以把管制、放松管制和再管制周而复始的循环看
成是螺旋式上升，而不是简单的重复循环，在理念上仍然逃脱不了固有的
模式，即在公司自治和国家干预之间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综合平衡取舍。
［美］Ｊ 布拉德福特·德龙：“政府与工商业的双人舞”，《比较》，第 １期，
第 １２１页。



６摇摇摇摇 公司法的边界

虽然修法的大幕已经落下，但我们都相信它还会再一次缓缓
开启，甚至是在不远的将来，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公司法研究提
供一些有益的资料。

本文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回忆过去四年的
研学日子，心中充满了对老师、同学、家人、朋友的感激。感谢
导师高西庆教授，四年来他对我学业给予了精心指导，特别是在
学习方法与思考方法方面的培育教导，对我学习工作带来了莫大
的帮助。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各位老师的指导，焦津洪
教授自我入学以来，不仅给予我许多具体指导，还为我创造了一
些研学的机会。与丁丁教授的讨论给予我许多启发。本研究作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２１１ 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成果之一，自
始至终获得了法学院沈四宝院长、王军副院长、丁丁副院长的关
心与支持，在此特表感谢。还要感谢肖梦老师与《比较》编辑室
对本研究提供的帮助及同窗好友杜宏伟、胡华勇、丁文联、丁
斌。最后感谢我的家人，这本书的出版也算作是对他们无私支持
的一点绵薄回报。

著摇者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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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引摇摇言

第一节摇结摇摇构

一

面对是不是需要公司法律规范，需要怎样的公司法律规范？众多
法学理论及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都从各自角

度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有一些理论，如合同理论〔１〕、代理理论〔２〕、

交易成本理论〔３〕、利益相关者理论〔４〕、社会责任理论〔５〕都早

〔１〕

〔２〕

〔３〕

〔４〕

〔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 Ｊｅｎｓｅｎ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Ｍｅｃｋ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ｐ ３０５ － ６０（１９７６）；Ｊｅｆｆｒｅｙ Ｎ Ｇｏｒｄｏｎ，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８９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ｐｐ １５４９ － ９８（Ｎｏｖ １９８９）．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０ Ｂｅｌｌ Ｊ Ｅｃｏｎ ７４（１９７９）；
Ｓｈａｖｅｌｌ，Ｒｉｓｋ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１０
Ｂｅｌｌ Ｊ Ｅｃｏｎ ｐ ５５（１９７９）；Ｋｌｅｉｎ，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 Ａｌｃｈｉａ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ｂｌｅ Ｒｅｎ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２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 ２９７（１９７８）．
Ｒｏｎａｌｄ Ｈ Ｃｏａｓｅ，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ｐｐ ３６８ － ４０５（１９３７）；
Ａｒｍｅｎ Ａｌｃｈｉ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ｏｌｄ Ｄｅｍｓｅｔｚ，“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６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ｐｐ ７７７ － ９５（１９７２）．
Ｏｌｉｖｅｒ 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２（２）：ｐｐ １０７ － １５６（１９９３）．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Ｂｌａｉｒ，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 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９５）．
Ｈｅｎｒｙ Ｇ Ｍａｎｎｅ，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１９７２）；Ｓａｌｅｅｍ Ｓｈｅｉｋｈ，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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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为人们所熟知。不仅如此，其中相当一部分观点还被消化吸
收，体现在现有公司法律规范中。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
并不满足于现有的理论研究〔１〕，而从新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主
张。面对立足于不同角度的各种理论，对公司法边界展开研究，

首先必须对上述理论做一系统而全面的回顾与分析。

本文对公司法边界理论的比较研究，从分析公司法核心问题
开始，然后由内向外层层展开。即首先比较分析公司本质理论，

然后依次比较分析公司内部组织理论、公司运营效率理论、公司
置身的外部市场效率理论、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理论及法律目
标理论等。

对于公司本质的认识，传统公司法提出了公司拟制论、公司
否认论、公司实在论等诸多观点。〔２〕而当代公司法较具影响力的
学说为合同理论。各种理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公司是法律拟制的主
体，还是一系列自治合同的集合。如果公司是法律拟制的主体，

那么拟制公司的公司法首先必须是存在的，其次对公司事务还应
具有广泛的强制约束力。如果公司是利益相关者通过合同自治达
成的一系列合同的集合，那么就无须借助法律规范来解决问题。

即便需要法律规范，也完全可以通过一般性的合同法来解决公司

〔１〕

〔２〕

例如 Ｈａｒｔ 认为尽管经济学家对企业有更多的了解，但事实上企业理论与现
实企业仍存在很大的差距……而致力于阐述真实企业的理论因为缺乏精确
性，且不严格而不为理论主流所接受，参见 Ｏｌｉｖｅｒ Ｈａｒ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８９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ｐｐ １７５７ － ７４
（Ｎｏｖ １９８９），ｐ １７５７，又如 Ｇｉｌｓｏｎ认为现在对公司治理和经济效率之间联
系的研究仍然是肤浅的，因为现在对公司治理的研究都是静态的。而目前
关键的问题不是研究静态特点，而是由一种治理模式向另一种治理模式的
动态过渡。参见 Ｒｏｎａｌｄ Ｊ Ｇｉｌｓ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ｈｅｎ Ｄ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Ｍａｔｔｅｒ？ ７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ｐｐ ３２７ － ３４５（Ｓｐｒｉｎｇ １９９６）。威廉森也对现有理论提出了尖锐的
批评，参见［美］奥利弗·Ｅ·威廉森：“法、经济和组织学解析”，《比
较》，第 ９期。
参见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 ７月第 １版，第 ２１５ ～ ２２６页的相关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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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各种问题。当然，有鉴于订立合同所需的成本〔１〕和合同
必然的不完备性〔２〕，公司法也可以以标准合同或缺省规则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ｒｕｌｅｓ）的形式存在。〔３〕但合同理论中的公司法，因为前
提必须尊崇合同自治，所以必然要放弃强制性色彩，而成为一部
任意性法律。

对于公司组织的认识，在传统公司法理论中，董事会作为股
东的受托人，对股东负有信托义务，董事会以一定的标准选择和
任命适合于公司的经理人员，并负责对公司经理人员的行为进行
监督，以维护股东的利益。董事会与经理人员之间存在着一种委
托代理关系。因此受托人责任〔４〕（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ｄｕｔｙ）成为约束董事
与经理人员的主要法律武器。但现实中受托人责任并不能发挥理
想的作用，甚至成为了没有牙齿的法律〔５〕（Ｌａｗ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ｉｔｅ）。代
理理论则围绕着股东与董事和经理人员的关系，希望通过减少代
理成本的法律制度设计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利益相关者理论
则抨击了股东中心主义的公司法，提出确定公司法边界时应考虑
公司职工、债权人、上下游厂商、公司所处社区等各类利益相关
者的利益。但迄今为止，利益相关者理论并没有提出系统的、切

〔１〕

〔２〕

〔３〕

〔４〕

〔５〕

Ｋｌｅｉ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Ｕｎｆａｉ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７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ａｐｅｒｓ ＆ Ｐｒｏｃ ，ｐ ３５６（１９８０）．
Ｓａｎｆｏｒｄ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ｅｒ Ｈａｒｔ，“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９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ｐ ６９１ － ７１９（１９８６）；Ｏｌｉｖｅｒ 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Ｊ Ｍｏｏｒ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９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ｐ １１１９ － ５８（１９９０）．
在 Ｃｌａｒｋ眼中，合同理论的内容主要有三项，其中有一项就是认为公司法
提供了一套起步或缺省规则（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ｏｒ“ｄｅｆａｕｌｔ” ｒｕｌｅｓ）。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Ｃ
Ｃｌａｒｋ，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ｌ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ｐｐ １７０３ － ４７（Ｎｏｖ １９８９），ｐｐ １７０５ － １７０８。
该中文翻译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第 １版，第 ５５０页。本文如无特别指明，翻译均参照《元照英美法词典》。
Ｒｏｂｅｒｔａ Ｒｏｍａｎｏ，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ｒｏ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Ｔｅｎｕｏｕｓ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ｐ １５９９ － １６１７ （Ｎｏｖ
１９８９），ｐ １６０２．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